附件1
芒市乡镇（街道）职责准入制度（2023年版）
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，加快乡镇（街道）职能转变，进一步规范乡镇（街道）职能职责，理顺条块关系，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（街道）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3〕9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总体要求
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行政职权赋予乡镇（街道）实施后在赋权乡镇（街道）辖区内不再实施，不得随意将应由自身承担的行政职权委托或交由乡镇（街道）承担，确有需要赋权乡镇承担的工作职责，必须在充分听取基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经过市政府研究确定，并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同意。根据市人民政府决定赋权到乡镇（街道）办理的事项，坚持重心下移、力量下沉、保障下倾，积极推动人员力量和公共服务资源向乡镇（街道）流动，做到权随事转、人随事转、钱随事转，推动基层事情基层办、基层权力给基层、基层事情有人办。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严格程序、依规准入。按照规定程序和条件，向乡镇（街道）赋权工作职责。
（二）权责一致、完善保障。对于经审核准入的工作职责，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“权随责走、费随事转”的原则落实好保障措施，提高乡镇（街道）承接能力。
（三）配套衔接、动态调整。乡镇（街道）职责准入制度要与市、乡镇（街道）权责清单、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相互衔接，实行乡镇（街道）职责动态管理。
三、工作机制

建立乡镇（街道）职责准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由市委编办、市司法局和市政务服务局牵头，暂由市政府办公室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教育体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综合执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林草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应急局、市消防救援大队、勐焕街道、芒市镇、风平镇、勐戛镇、遮放镇、芒海镇、三台山乡、轩岗乡、江东乡、五岔路乡、中山乡、西山乡、遮放农场社区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其余单位视后续省、州、市赋权需要随其调整。
四、准入及调整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市直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均可作为申请主体，对要求赋权的工作职责，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和市政府分管领导意见后，以书面形式（由申请方主要领导签字）向市联席会议提出申请。申请中应明确赋权事项的工作职责名称、法定依据、权责内容、职责边界以及职责下放后的运行机制、制度保障、人员安排等内容。
（二）审核。市联席会议按规定对申请赋权乡镇（街道）承担的工作职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，报市委、市政府审定。
（三）准入。经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同意，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，明确赋权乡镇（街道）承担的工作职责，赋权方要制定委托书等相关凭证，涉及人财物下放的，相关部门要做好配合工作。
（四）调整。赋权乡镇（街道）承担的职责和权力实行动态管理，对赋权的工作职责和行政职权，应列入乡镇权责清单；对赋权后因法律法规调整或机构改革等原因无法履行的工作职权，以及乡镇承接后在履责时确有困难，乡镇（街道）仍然接不住、管不好的赋权事项参照准入程序及时提交申请、经过审核后进行调整或退出。
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
市直各部门将职责范围内的行政职权赋权由乡镇（街道）承担，要充分兼顾乡镇（街道）承接能力，尊重乡镇（街道）意见，不得硬性指派；不得以部门、议事协调机构、临时机构等名义擅自将已经明确由自身承担的职责任务交由乡镇（街道）办理；不得要求乡镇（街道）成立相应机构、设置专门场所、配备专职人员等；对乡镇（街道）承担的赋权工作职责的考评，按市委、市政府统一规定和部署进行。


